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开环罚〔2026〕1号
当事人：开平市东吉纸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3MAD9JGE80U

法定代表人：沈建忠

住所：开平市苍城镇南郊路46号1座之20（一址多照）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0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执法检查。经查，你单位开设纸制品生产项目，现场正在开工生产。执法人员检查发现，你单位实际使用的原辅材料，与已通过竣工验收的环评审批文件、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以及排污许可证中所载不一致，自2024年8月起至今，增加纸渣用作原辅材料并投入生产使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纸制品生产项目属于第十九项造纸和纸制品业22第37小项“纸浆制造221；造纸222（含废纸造纸）”中“全部（手工纸、加工纸制造除外）”类别，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你单位存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我局的现场检查（勘察）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开平市永顺包装造纸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节选原辅材料部分、开平市东发纸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副本节选主要原辅材料部分及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关于造纸项目情况的说明、送达地址确认书、砂浆回收处置合同复印件等为证。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局于2025年11月19日向你单位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江开环罚听告〔2025〕27号）和《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承诺工作指引》，告知你单位的违法事实、我局的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你单位于2025年11月24日向我局申请听证。2025年12月18日，我局应你单位申请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你单位提出了相关陈述、申辩意见,并向我局提交《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申请书》。经复核，我局认为你单位符合主动改正违法行为、登报公开道歉作出守法承诺从轻处罚的法定情形。
以上事实，有我局2025年11月18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江开环罚听告〔2025〕27号）、2025年11月19日《送达回证》、2025年12月18日《听证笔录》及你单位提交的《开平市东发纸业有限公司浆渣替代废纸制浆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专家评审意见》《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申请书》、2026年1月8日《江门日报》上刊登的《生态环境公开道歉承诺书》等为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通知（粤环发〔2021〕7号）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一章环评类第八条§1.8裁量标准和《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二项第二目、第四目和第七目的规定{罚款金额36.9万元=初步罚款金额41万元[（裁量起点单位限期内改正20%+报告书类，且已纳入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10%+违法行为持续12个月以上11%）×100万元]+初步罚款金额41万元×5%×调整系数总和-2.0（从轻处罚情节的主动改正违法行为-2.0，积极配合调查取证、近2年没有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的情节在权重裁量中已体现，不再重复计算）}和第十条及附件3《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承诺工作指引》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按拟罚款金额36.9万元的30%降低处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贰拾伍万捌仟叁佰元整（小写：¥2583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开平分局法规股（联系电话：2235808）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按照《江门市非税收入转账须知》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过行政处罚数额。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9日

抄送：苍城镇人民政府。


PAGE  


